
晚刊金秀讯“原来毒品是这个样子！”“原来‘跳跳
糖’‘笑气’都不是零食，而是毒品！”6月23日上午10时
许，在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有效地增强广大群众对毒
品知识的了解，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观念，
促进辖区居民形成禁毒、拒毒、防毒的意识等，金秀瑶族
自治县头排镇党委、政府组织辖区派出所、司法所、扫黑
办、人民法庭、头排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和爱
心协会禁毒中队等部门联合开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展示毒品样品和讲解毒品的
危害，吸引众多群众参与。“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该
好好珍惜。这种形式的宣传非常好，既让大家认清了毒
品的真面目和毒品危害，又增强了我们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的自我防范意识。”头排村的廖女士边说边为此次活动
点赞。

据悉，此次活动充分发扬志愿服务精神，通过集中宣
传、入户宣传、禁毒宣传进校园、禁毒宣传进社区形式共
发放宣传资料5000多份，覆盖群众6000多人次，进一步
激发全民参与禁毒的积极性，掀起全民禁毒热潮。

（陈海清 文程程 文/图）

金秀头排镇：

发扬志愿精神
掀起禁毒热潮

▶禁毒宣传现场民警向群众展示毒品样品并讲解
其危害。

晚刊讯 （记者 杨宇婷） 6 月 23 日，记者从来宾市法院
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5年至 2020年 6月，来宾市
两级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共计 1377 件，审结共计
1365 件。其中，审结跨国毒品犯罪案件 7件 32 人。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共计 1526人。判处 5年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的有 283人，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有46人。

5年来，全市两级法院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严打的高压
姿态，先后审理一批社会影响广泛的重大毒品犯罪案件，如
兰某固等人制造、贩卖毒品案，黄某丽等 8人贩卖毒品案，韦
某科制造毒品案，陆某峰等 8人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等。

对于毒枭、职业毒贩、累犯和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大、人
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的坚决依法判处重
刑。2015 年以来，全市法院一、二审共审结此类案件 1520
件 1867人，判处无期徒刑以上 31件，判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

283 人，重刑率 15.16%，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
（4.49%）10个百分点。

此外，全市两级法院积极向社会公众开展毒品预防教
育，2015 年以来，共开展禁毒宣传法律六进（进机关、进乡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近 300次，组织禁
毒讲座 190 次，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2 万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3000余人次

晚刊忻城讯 在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受“地摊经
济”启发，忻城公路养护中心的党员干部职工一致决定
于 6月 22日上午在该县安东乡举办特殊的党总支部党
员活动：“我们也去摆地摊！”

活动现场，14名“营业员”将“禁毒宣传小摊”与入
户相结合，第一时间把禁毒宣传单送到群众手中，并耐
心地普及毒品知识：什么是毒品、毒品对个人以及家庭
和社会的危害、如何抵制毒品等知识。同时提示广大群
众珍爱生命，珍惜幸福生活，自觉远离毒品。

这一接地气的“禁毒小摊”很快就吸引来群众围
观。据悉，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 300余份，有效增强
广大群众自觉抵制毒品、拒绝毒品的意识，为构建平安
家园打下坚实基础。 （蓝 岚）

忻城安东乡：

“禁毒宣传小摊”营业啦！
全市法院 5年审结超过 1500件毒品案件

律师提醒：
情节严重可判刑五年以上

广西天际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猛告诉记
者，贩卖非法出版物行为一方面属于非法经
营行为，另一方面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
为。怎么处罚，要根据情节，确定是行政处罚
还是刑事处罚。

贩卖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
非法经营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非法
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贩卖非法出版物，情节较轻的，可处以治
安管理处罚。根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
三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
务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处
罚。”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非
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
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 1 万元
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
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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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B

群众事，无小事。兴宾区河西街道新华社区一直为
居民解难题办实事，面对辖区群众呼声最高反映最多的
道路硬化问题，该社区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加快对辖区
内的道路硬化及配套设施建设，赢得居民一致称赞。

“我们辖区多条道路年久风化，坑洼不平。没修路以
前，我家门前这条路就是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就特别脏，
居民进出很不方便。”在该辖区居住14年的莫学飞告诉
记者，他们当时出门的情况可用“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
灰”来形容。

6月 22日，记者前往城东二路、城东三路、新华路等
路段走访，看到居民之前说的泥巴路，现在已经被硬化成
平整的水泥路，路旁还装上了路灯。

“以前没有路灯，晚上很黑，居民都不愿意出来，静悄
悄的没有一点生气。自从道路修好并安上路灯后，现在
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居民出来散步、跳舞。”居民余宗区说，
感谢政府的关心和社区的努力，让他们居住的辖区“活”
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在政府的帮助下该辖区城东
二路、城东三路、城东六路、大桥路的居民已自筹款项完
成道路硬化1000余米，同时社区积极协调安装配套路灯
154盏。

“当时修路最大的困难就是去做居民的思想工作，为
说服他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多次到辖区内近百户家
庭走访，有时为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常加班到深夜。但
自从路修好、灯亮了后，居民脸上的笑容就多了起来。”新
华社区党支部书记蒙明泽表示，居民的肯定是对社区工
作者最大的鼓励，每当看见居民脸上的笑容，他就觉得之
前的苦和累都很值得。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本着为居民
服务的原则，继续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并积极举办各类活
动，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

路通灯敞亮 百姓齐点赞
■晚刊记者 曹 汐 通讯员 杨 美 文/图

退伍不褪色
转业不转志

2002年，从部队转业后的黄旭康来到忻城县
公安局，并被安排到马泗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

“当时派出所还没有电脑，所有的户籍资料
都是手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旭康记忆犹
新地说，他拿了十几年的枪杆子，一下子换成笔
杆子，刚开始时，让他感觉很力不从心。

面对困难，黄旭康没有退缩，反而把军人吃
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发挥到公安业务上，一有时间
就向老民警学习“取经”，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工

作很快就上手了。随后，所里统一配了电脑，提
出要电子化办公。此时已经三十多岁，从来没摸
过电脑的黄旭康需从头学起电脑操作，在经过简
单培训后，他通过自我学习，很快掌握电脑录入
户籍信息的技术，并成为所里的业务骨干。

退伍不褪色，从人民子弟兵转变成为人民
警察，黄旭康一直保持着军人雷厉风行的作
风。2004年 10月，根据上级部署，所里要在年
底前要完成辖区1.2万本旧户口本更换工作，每
天前来派出所办理业务的群众络绎不绝。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警力少，为让群众少
跑腿，黄旭康每天中午在办公室简单吃完饭后，
主动利用休息时间继续为群众办理业务。待晚
上为最后一名群众办完业务，他又加班整理收
尾工作，那时户籍室的灯亮常常亮到深夜。

“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警察，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都是不变的职责。”经过两个多月的加班
加点，黄旭康和同事负责的辖区旧户口本更换
工作如期完成，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被市公安局
授予个人三等功。

尽心尽力尽责
守护一方平安

黄旭康对工作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激情，无

论是做内勤、外勤工作，还是打击犯罪或化解邻
里纠纷，他都十分尽心尽责。

“小李（化名）叫人打我的孩子，这事必须给
个说法！”2018年 11月，因自家孩子被同学欺
负，村民罗某带着十多人到学校讨说法。

接到学校报警后，黄旭康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并在镇政府的组织下，让双方家长坐下来商
讨解决办法。

“孩子都处在叛逆期，小李打人不对，我们
一定会秉公处理，但如果大伙不合理维权，触犯
法律对你们来说都是二次伤害……”在黄旭康
的不懈调解下，受害者的家属同意接受涉事对
方家属的道歉和相应赔偿方案。案件处理完
后，黄旭康立即准备材料，先后深入辖区学校，
对9000多名学生进行法律宣讲，宣传校园暴力
的危害。自此，他所在辖区极少有学生打架的
现象发生。

除了化解纠纷矛盾，作为一线民警还要面
对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时常会遇到流血受伤
的情况。

2017年春节，正在值班的黄旭康接到出警
电话，辖区内有人他人家门前闹事。到达现场
后，由于涉嫌闹事的韦某和樊某不服民警的劝
离，不仅砸坏警车，还用酒瓶和砖头袭击民警和
报警的群众，为保护报警群众不受伤害，黄旭康

立即用自己的身躯保护其退回家中，并大声警
告对方停止不法行为，但韦某、樊某等人不但没
有停止，反而一路追打过来，黄旭康与另一名民
警见状立即上前与他们展开激烈搏斗。

在混乱中，黄旭康不幸被歹徒用尖刀捅中
腰部、左大腿和膝盖等处，为不让歹徒伤及无辜
群众和逍遥法外，黄旭康忍着剧痛带伤追击，最
终在增援民警的帮助下，将韦某等人抓获归案。

“幸亏身上的防刺服挡住多处致命刀伤，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后来，黄旭康被送进医院抢
救。经检查，他身上共被刺中4刀，其中一刀险
些伤及肾脏。

“只要我穿一天警服，我就要尽心尽力做好
本职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工作
多年，黄旭康已经记不清自己办过了多少起案
件，但让他始终不忘的是作为一位人民警察的
担当和责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诠释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根本宗旨。

不忘初心使命 守护一方安宁
——记来宾市最美职工、忻城县公安局督察大队教导员黄旭康

■晚刊记者 陈千立

日前，记者在探访我市“地摊经济”时，发现
城区有部分地摊店主在售卖一些非法出版物等
东西。6月 23日，记者前往城区多个路段对此深
入调查走访，发现非法出版物多出现在街头的地
摊上。

记者走访发现
城区部分地摊贩卖非法出版物

6月 23日，记者在中南路发现有部分地摊老板
在贩卖非法出版物，其中一些摊主甚至明目张胆地
贩卖“六合彩”资料和淫秽、封建迷信的“口袋书”，
并引来不少群众围观。

随后，记者假装消费者向摊主询问“口袋书”的
价格，摊主回答：“两块”。但当记者继续追问书籍
是从何地方进货的，为何如此便宜，是否为非法出
版物时，摊主便顾左右而言他

接着，记者转到东一路走访，看到许多家长正
在一家十分热闹的杂货店为孩子挑选教材课本。
家长许女士面对琳琅满目的教科书，茫然地说：“今
天是过来给孩子买教材的，这些书虽然有些旧，不
知是真是假，但看里面的内容对得上就行了”

“我都是选择在正规书店购买书籍，质量有保
障。”市民韦先生告诉记者，盗版书籍和正版书籍纸
质相差太大，更重要的是担心内容出现错误。

“每周相关部门都会到我们书店检查。”某书店
老板罗先生告诉记者，为保障正常的图书市场秩序
以及著作人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来书店检查时，
他们都会认真配合。

相关部门发声
收缴教育双管齐下

随后，记者从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了
解到，2018年以来，我市共检查出版物经营单位
17237家次，立案调查案件102件，办结案件92件，
罚款61900元，没收违法所得2297元，没收出版物
10000余册，吊销许可证2家，停业整顿1家，取缔
游商摊点 57处，向公安机关移交并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2起。

“出版物无版权页，纸张发黄发脆、手感粗糙，
版心不齐、错别字多，透印、粘连、脏，油墨着色时深
时浅，折页不正，装订不牢、掉页，封面与整本书主
体分离、脱落等，或者宣扬邪教、六合彩赌博、淫秽
等违禁内容的，可以初步认定为非法出版物。”市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策法规科副科长覃敏
妮表示，目前我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正加
大对出版物市场的检查力
度，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并坚
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
则，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广大群众若发
现出版物市场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可拨打 12318 进行
举报。

◀城东三路居民正在修补自家门口的道路。

从军 15 年，从警 17 载，从军营走到

警营，改变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黄旭康在从警的 17 年

里，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人民警察的

责任与担当。自 2002 年加入公安队伍

以来，他曾先后被上级公安机关授予个

人一等功 1 次、三等功 1 次、嘉奖 3 次，多

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街头有非法出版物？
打 12318举报！
■晚刊记者 曹 汐 见习记者 卓绿怡

谢仁凤 文/图

▲中南路某地摊摆放的各种“口袋书”。


